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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16-007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风险：理财产品理论上均具有一定的兑付风险，公司将选择风险低、

安全性保障高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 

    2、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外贸信托公司发生的委托理财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

亿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果，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投资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本公司投资

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公告日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外贸信托公司发生的委托理财交易

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关系 

    外贸信托公司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

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

座F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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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

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

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自

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

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

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是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信托公司2014年末总资产67.22亿元，净资产65.18亿元，2014年度营业

收入20.00亿元，净利润12.17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2016年3月1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外

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关联交易议案》，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投资外贸信

托公司的理财产品，至2017年6月30日以前，投资理财产品的发生金额不超过5

亿元人民币，余额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资金来源全部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2、关联交易定价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公司将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进行比较，选择风险较低、收益较高的

理财产品进行适度投资。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签署情况 

    本公司将在每笔理财投资业务发生时与外贸信托公司签署有关合同，合同签

署后将另行公告。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进行理财投资是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利用效果和公司的整体业绩。该

项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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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3月12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5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外贸信托公司理财产品的关联交易议

案》，关联董事程晓曦、戚明珠、杨群、吴建民、许金来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

投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投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理财产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该事

项在公司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作了审核意见：公司投资外贸信托公司

理财产品，选择风险较低、收益较高的产品进行适度投资，有利于公司提高闲置

资金的利用效果和公司的整体效益，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中

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建议非关联董事

和非关联股东同意该项议案。 

    此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该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 201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